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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头雁”传薪育英才·赓续初心助振兴产教融合挂岗社会
实践活动报名表
1、 学生基本信息
	学生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所在学院
	所学专业
	学号

	
	
	

	家乡所在地所在
	
	邮箱
	


2、 意向实践对象信息
	意向实践地
	意向实践岗位
	本人特长

	
省 市 县（区）


	


	





三、实践计划
	实践时间
	2026年7月18日-2026年9月2日（不少于20天）

	计划实践时间
	


四、 承诺条款
1. 本人自愿参与本次“头雁”传薪育英才·赓续初心助振兴产教融合挂岗社会实践活动
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及当地村规民约，尊重“头雁”工作与生活习惯，维护学校及学生良好形象。
2. 承诺如实填写报名信息，按计划完成实践任务，按时提交实践成果，不无故拖延或中途退出。
3. 实践过程中注重安全防护，严格遵守《安全承诺书》要求，自行承担交通、住宿等相关安排，服从组织方统一协调。
4. 尊重“头雁”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，录音、录像需提前征得同意，未经允许不擅自公开相关信息。

学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五、审核意见
	



学院审核意见
	

□ 同意参与 □ 不同意参与


审核人签字：
日期：




